关于印发《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-2019年
政府采购限额标准》的通知

各教学、教辅单位及职能部门：
自2018年起，我校执行属地通辽市政府采购政策。根据《通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18年至2019年市本级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字〔2018〕36号）规定，为做好学校各类采购工作，经校长办公会第20次会议研究通过《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-2019年政府采购限额标准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：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-2019年政府采购限额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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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-2019年政府采购限额标准

一、公开招标数额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不含科研仪器设备采购）
（一）政府采购限额标准
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，单次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10万元及以下的货物或服务、20万元及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由学校依法自行组织采购，不需办理政府采购手续。
[bookmark: _GoBack]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，单次或批量政府采购预算金额3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、服务、工程采购项目，属于分散采购项目，应依法执行政府采购。
（二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
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，单次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，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单次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60万元及以上，工程类预算金额达到200万元及以上，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。
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，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或者有需要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等特殊情况的，由招标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经通辽市财政局批准，可以依法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。
二、科研仪器设备公开招标数额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高校、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内财购〔2018〕1196号）精神，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发布2018-2019年自治区本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内财购〔2018〕44号）相关规定，对我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限额标准做出如下调整。
（一）政府采购限额标准
单次采购预算金额20万元以下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，可以由学校依法分散自行组织采购。
（二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
单次采购预算金额 200万元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,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。
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采购项目，符合法律和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特殊情况的，经学校批准，可以依法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采购。
三、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
单次采购预算金额5万元以上的货物、服务、工程采购项目，原则上应由国资处组织实施。
四、政府采购采购方式和实施单位的确定
经学校批准，开展的政府采购采购项目，按以下方式确定采购方式和组织实施单位。
（一）单次采购预算在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及以下的采购项目，经批准，可由项目实施单位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单次采购预算超过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，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由采购管理部门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确定组织实施单位。
（三）单次采购预算超过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由学校集中采购，应当委托代理机构组织实施。
1.采购项目预算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采购项目，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。
2.采购项目预算达未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采购项目，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采购、询价、竞争性磋商等非招标方式采购。
五、有关注意事项
1.对于规格、标准相对统一的货物，且单次预算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应优先通过学校认可的网络采购平台实施。
2.单位自行采购金额1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原则上需要签订书面合同。1万元以下的采购项目，由使用单位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签订书面合同。
3.严禁将应该集中采购的项目化整为零自行采购。各单位应加强自行采购内控机制建设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控采购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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